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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參考資料摘要 

 

《香港大學條例》(第 1053 章) 

 

《2009 年香港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引言 

 

1. 香港大學(“港大”)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家本地大學之一。港大於 1911

年透過《大學條例》的制定而成立，該條例其後於 1958 年被廢除，並由《香港大學條

例》(第 1053 章) (“條例”) 取代。除條例另有規定外，港大的管治受規程(“規程”)的條文

管轄。規程簡述港大可以頒授的學位、港大的管治人員及小組，以及其各自的權力等事

項。 

 

2. 港大校務委員會與校董會分別於 2005 年 11 月 29 日及 2006 年 12 月 15 日舉行會

議，同意澄清校董會作為港大的最高諮詢團體的角色，以及校務委員會作為港大的最高

管治團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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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務委員會與校董會分別於 2006 年 12 月 5 日及 2006 年 12 月 15 日舉行會議，

同意採用新的學術名銜，以便配合港大的人力資源改革，使 “教授 (Reader)”、 “高級講

師”、 “講師” 及 “副講師” 等舊名銜由 “講座教授”、 “教授 (Professor)”、 “副教授” 及 “助

理教授” 等新學術名銜取代。 

 

4. 為使建議的修改生效，港大副校監兼立法會議員李國寶博士將以議員條例草案形

式將《2009 年香港大學(修訂)條例草案》(“草案”) 提交立法會(“立法會”)審議。 

 

理據 

 

港大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的角色及權力 

 

5. 於 2003 年，港大對其管治及管理架構進行一項檢討，並將檢討結果編寫成一個

名為《與時並進》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條例第 7 條與港大規程對於校董會與校務委員會

的角色描述存在矛盾之處。此外，政府審計署在 2003 年對政府資助大專院校的管治及

管理架構作出的檢討中，建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要求港大對條例作出合適的修改建

議，使與規程內所授權力一致。該項建議獲立法會政府賬目委員會通過。當時的教育統

籌局(“教統局”)要求港大跟進審計署的建議對條例作出修改。 

 

6. 校務委員會向資深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資深大律師認為應當對條例及規程作出

修訂，原因是條例第 7 條與規程對於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各自的權力的規定不一致，而

條例第 7 條的規定與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各自的建議或實際角色之間亦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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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訂規定校董會應被描述為港大的 “最高諮詢團體”，而校務委員會則應被描述

為港大的 “最高管治團體”。經修訂後，對校董會與校務委員會的角色和管治的描述將

與其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一致。 

 

學術名銜 

 

8. 草案亦規定對條例作出修訂，以精簡港大採用的學術名銜，使教師的學術名銜包

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及 “講座教授”。 

 

9. 港大容許希望沿用舊學術名銜(即 “教授 (Reader)”、“高級講師”、“講師” 及 “副講

師”)的教職員保留舊有名銜。草案的過渡性條文確保決定保留 “教授 (Reader)”、“高級

講師”、“講師” 及 “副講師” 等舊學術名銜的教職員可繼續享有 “好的免職因由” 的保護。

草案第 5 條載有上述過渡性條文。 

 

建議對條例作出的修改 

 

10. 草案的副本載於附件 A，而附件 B 則載有一個顯示條例的現有版本及建議的修改

的對照表。 

 

諮詢過程 

 

11. 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曾不止一次會面，以商討有關事項，並對草案所開列的建議

修訂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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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港大的人力資源改革進行期間，有關學術名銜的修改在教職員及教職員會中亦

曾進行廣泛諮詢。因此，現時草案中所述的措施乃為諮詢教職員及教職員會後推行的人

力資源改革而相應作出的。 

 

13. 教育局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建議的修訂並無提出反對。附件 C 載有教育局

局長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向港大教務長所發出函件的副本。2009 年 3 月 31 日，律政司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1(2)條發出一項證明書。教育局局長於 2008 年 5 月 9 日向立法

會秘書發出函件，說明草案不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或政府政策。 

 

14. 港大於 2008 年 6 月 12 日呈交草案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並已知悉委員會成

員的意見。 

 

草案 

 

15. 以下為附件 A 所載草案的條文重點： 

 

 i. 第 2 條在提及校董會之處以 “諮詢”取代 “管治”，並在提及校務委員

會之處以 “最高管治團體”取代 “行政團體”。該條對校務委員會的角

色加以澄清，註明校務委員會可行使港大的所有權力並執行港大的所有職

責，但藉條例或規程歸予某些其他主管人員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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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第 3 條對教師的名銜及聘用狀況作出修訂，以清楚註明享有好的免職因由

的保護的教職員。 

 

 iii. 第 4 條對規程作出相應修訂，以反映條例的各項修訂。 

 

查詢 

 

16.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立法會議員李國寶博士辦事處的 Andrew Burns

先生，地址香港德輔道中 10 號東亞銀行大廈 21 樓，電話號碼：3608 8200，傳

真號碼：3608 6100，或香港大學教務長韋永庚先生，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

學，電話號碼：2859 2222，傳真號碼：2858 2549。 

 

 

香港大學教務長 

2009 年 6 月 2 日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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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修訂《香港大學條例》 (第 1053 章) 

校董會、校務委員會之任務及權力 

 

現條例/規程 建議條例/規程 

 第 7 條      校董會、校務委員會和教務委

員會及其章程、權力及職責 
 

(2)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

下，校董會為大學的最高管治

團體。 
 

(2)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

校董會為大學的最高諮詢團體。

(3) 校務委員會為大學的行政團

體，須訂立有關保管和使用大

學印章的規定，並在符合本條

例及規程的規定下，管理大學

的財產與處理大學的事務。 
 

校務委員會為大學的最高管治團
體，須訂立有關保管和使用大學

印章的規定。並在符合本條例及

規程的規定下，可行使大學的所

有權力，並須執行大學的所有職
責，但藉本條例或規程置於大學
其他權力機關或任何主管人員
管理下的事務除外。 

規程 XIX 校務委員會的權力 
 

 

1. 校務委員會須管理大學的事

務，但藉本條例或規程置於大

學其他權力機關或任何主管人

員管理下的事務除外。 

1. 校務委員會可行使大學的所有
權力，並須執行大學的所有職
責，但藉本條例或規程置於大學

其他權力機關或任何主管人員管

理下的事務除外。 

2.(s) 作出其他一切必要的作為及事

情，以履行校董會轉委予校務

委員會的任何職責，或使本條

例或規程授予校務委員會的權

力得以行使。 
  

2.(s) 作出一切必需或附帶的作為及
事情和執行一切必需或附帶的
職責，以行使本條例或規程授
予校務委員會的權力或執行本
條例或規程委予校務委員會的
職責。 

 

學術職稱 

現條例/規程 建議條例/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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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第 9 款  

教師指講座教授、教授、講師及規程指

定為教師的其他人。教師由校務委員會

聘任。校務委員會不得終止任何教師的

聘任，但如該委員會在對有關事實妥為

作出調查，及在接獲教務委員會就該項

調查結果所提供的意見後，認為有好的

因由終止聘任，則不在此限。  

第 12 條第 9(a)款 

教師指大學的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及
助理教授，及規程指定為教師的任何其
他人。教師由校務委員會按其認為合適
的條款聘任。校務委員會不得終止任何教

師的聘任，但如該委員會在對有關事實妥

為作出調查，及在接獲教務委員會就該項

調查結果所提供的意見後，認為有好的因

由終止聘任，則不在此限。  

 (注：  上述修訂的目的是為了列出新的學

術職稱，並確保在職教師即使修訂

該條例和規程后仍能繼續受到好

的因由的保障。) 

第 12 條第 10 款  

儘管有第(6)及(9)款的規定，任何主管

人員或教師，如─ 
 

儘管有第(6)及(9)(a)款的規定，任何主管

人員或教師，如─ 

(a) 在校務委員會所決定的退休年

齡過後獲聘任或繼續受僱；或

 

(a) 在校務委員會所決定的退休年齡

過後獲聘任或繼續受僱；或 

(b) 其受僱屬臨時、兼任或試用性

質， 
 

 

(b) 其受僱屬臨時、兼任或服務合約有
訂明固定時期， 

則可按照其服務合約的條款或以任何

其他合法理由將其免職而無須提出任

何免職理由。 

則可按照其服務合約的條款或以任何其

他合法理由將其免職而無須提出任何免

職理由。 

(注：上述修訂的目的是爲了清楚地指明

受到好的因由的保障的人士。) 

規程 XII(1) 

除本條例指定為教師的人士外，高級講

師、副講師、獲委任的學院院長以及根

據規程 XXV 的規定獲委任的研究所、

專科學院、中心、單位及其他研修及學

習分部的主任及副主任，均為教師。  

 

除本條例指定為教師的人士外，獲委任的

學院院長以及根據規程 XXV 的規定獲委

任的研究所、專科學院、中心、單位及其

他研修及學習分部的主任及副主任，均為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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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修訂的目的是爲了刪除舊學術

職稱。) 

規程 XXVIII 1(1)(b) 
 
大學的講座教授、教授、講師、導師及

助教。 

 

  
 
大學的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高級講師、講師、助理講師、導師及
助教。 

 

 

 

 

 

 




